
辦理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編定為交通用地

（汽車運輸業場站及設施暨路外停車場）作業流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否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是

         

否                 是

申請人

檢具下列相關書圖文件各15份:

（一）土地權利證明文件。

（二）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（如為法人應檢附登記文件）。

（三）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申請書。

（四）申請變更編定同意書（申請人為土地所有權人者免附）。

（五）土地登記謄本（以最近三個月內核發者為憑）。

（六）地籍圖謄本（申請變更範圍以著色標明）。

（七）興辦事業計畫書圖。

（八）依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點第四點規
定者檢附農地變更使用說明書，非農業用地者免附。

 （九）非本府權責審查事項，申請者應先取得審查合格證明文件。

交通局
受理相關書件是否齊全

申請變更編定土地面積達二公頃
以上

交通局
會同相關單位審查，必要
時得實地會勘。

地政局
依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」
第三章規定申請核發開發許可。

地政局
續辦變更編定相關事宜。

交通局
附件一份留存，並通知申請
及檢還附件。

交通局
核發興辦事業計畫核准文件。

符 合


